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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89 次會議 

民國 107 年 2 月 22 日 

     討論事項（一） 

財政部擬具「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請核轉立

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 財政部函以，臺薩（薩爾瓦多）宏（宏都拉斯）自由貿

易協定（FTA）於 96 年 5 月 7 日簽署，臺尼（尼加拉瓜）

FTA 於 95 年 6 月 16 日簽署。為擴大該 2 項 FTA 效益，

臺宏部分，本院於 106 年 12 月 26 日核准經濟部以異地

換文方式辦理 3 項決議文簽署事宜。臺尼部分，亦已完

成簽署 3項決議文。其中臺宏第 14 號、第 15 號決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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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及臺尼第 6 號決議文涉關稅減讓，為簡化行政作業，本

部爰併擬具「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請核

轉立法院審議。 

二、 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臺宏 FTA 部分： 

    1、依據第 14 號決議文，修正稅則第 17 章增註五規定之

配額數量由財政部每年依臺薩宏 FTA 規定公告；依據

該協定名稱配合修正，於我國名後加註臺灣。 

    2、依據第 15 號決議文，調降宏國「牛肉骨，生鮮或冷

藏」及「其他食用牛雜碎，生鮮或冷藏」2 項產品關

稅稅率至免稅；原產於宏國之「粉狀，粒狀或其他

固狀乳及乳油，含脂重量不超過 1.5%者」及「粉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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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狀或其他固狀乳及乳油，含脂重量超過 1.5%者，

未加糖或未含其他甜味料者」2 項產品關稅稅率分 6

年逐步調降至免稅（第 15 號決議文）。 

  (二)臺尼 FTA 部分： 

    1、依據第 6號決議文，調降原產自尼國之「牛腸、膀胱

及胃（肚），整個或切開者均在內，生鮮、冷藏、冷

凍、鹹、浸鹹、乾或燻製者」關稅稅率為免稅。 

    2、依據該協定名稱配合修正稅則第 17 章增註四，於我

國名後加註臺灣。 

  (三)為執行上開決議承諾，配合修正海關進口稅則相關規

定，依各該決議文之生效規定，於我國分別與宏國、

尼國彼此通知完成必要內部法律程序之 30日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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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茲將該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立法

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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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修正背景 

    中華民國(臺灣)與薩爾瓦多共和國暨宏都拉斯共和國自由貿易協定（以下簡稱臺薩宏 FTA）於 96 年 5 月 7 日簽署，其中臺宏部分於 97 年 7 月 15 日生

效，迄今已實施逾 9 年，為擴大臺薩宏 FTA 效益，原定於 106 年 8 月 30 日在臺北由臺薩宏三方共同召開「第 2 屆臺薩宏 FTA 執行委員會」，惟宏國代表因

故未能出席，臺宏雙方改以異地換文方式簽署 3 項決議文，為執行其中第 14 號及第 15 號決議文我方關稅減讓承諾，爰擬具「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

正草案。     

    中華民國(臺灣)與尼加拉瓜共和國自由貿易協定（以下簡稱臺尼 FTA）於 95 年 6 月 16 日簽署，自 97 年 1 月 1 日生效迄今 10 年，於 106 年 11 月 2 日

召開「第 2屆臺尼 FTA 自由貿易委員會」簽署 1項決議文，2項決議文於 106 年 12 月 19 日以異地換文方式完成簽署，其中第 6號決議文涉我方關稅減讓承

諾，爰併擬具「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 

二、修正內容 

（一）臺宏 FTA 部分： 

    1、增加宏國每年輸出至我國之精糖配額數量至 10,000 公噸，並維持每年輸臺粗精糖總額 60,000 公噸（第 14 號決議文），惟為避免配額數量異動修法不

及或過於頻繁，並考量蔗糖關稅配額作業規定一致性，爰修正稅則第 17 章增註五規定之配額數量由財政部每年依臺薩宏 FTA 決議數量公告；依據該協

定名稱配合酌作文字修正，於我國名後加註臺灣。 

    2、調降原產自宏國之「牛肉骨，生鮮或冷藏」及「其他食用牛雜碎，生鮮或冷藏」產品關稅至免稅；對「粉狀，粒狀或其他固狀乳及乳油，含脂重量不

超過 1.5%者」及「粉狀，粒狀或其他固狀乳及乳油，含脂重量超過 1.5%者，未加糖或未含其他甜味料者」2 項產品分 6 年逐步調降至免稅（第 15 號

決議文），將承諾稅率及降稅期程，各年適用稅率於第 2欄稅率一次列出，以期符合透明化原則。 

（二）臺尼 FTA 部分： 

    1、調降原產自尼國之「牛腸、膀胱及胃（肚），整個或切開者均在內，生鮮、冷藏、冷凍、鹹、浸鹹、乾或燻製者」關稅稅率為免稅（第 6號決議文）。 

    2、依據該協定名稱配合修正稅則第 17 章增註四，於我國名後加註臺灣。 

（三）依各該決議文之生效規定，於我國分別與宏國、尼國彼此通知完成必要之內部法律程序之 30 日後生效。 

三、修正結果 

  (一) 增註部分：修正 2項。 

  (二) 稅則稅率部分：8位碼稅則號別共增訂 1項、修正 4項。 

四、修正效益 

    友邦宏國、尼國經濟產業以農產品為主，我國基於互惠原則，適時調增其輸臺之精糖配額數量，調降牛肉骨、其他食用牛雜碎及乳粉等產品關稅稅率，可

降低貿易障礙，擴大雙邊經貿交流及合作商機，發揮經濟互補之利基，推升我國與宏國、尼國之經貿關係，有助鞏固邦交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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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02061010

牛肉骨，生鮮或冷藏

35% 免稅

(PA,NI,

HN,NZ,S

G)

4.6%

(GT)

9.3%

(SV)

50% 35% 免稅

(PA,NI,

HN,NZ,S

G)

2.3%

(GT)

7%

(SV)

50% 35% 免稅

(PA,GT,

NI,HN,N

Z,SG)

4.6%

(SV)

50% 35% 免稅

(PA,GT,

NI,HN,N

Z,SG)

2.3%

(SV)

50% 35% 免稅

(PA,GT,

NI,SV,H

N,NZ,SG

)

50% 02061010

牛肉骨，生鮮或冷藏

35% 免稅

(PA,NI,

NZ,SG)

4.6%

(GT)

9.3%

(SV,HN)

50%

02061090

其他食用牛雜碎，生

鮮或冷藏

15% 免稅

(PA,NI,

HN,NZ,S

G)

2%

(GT)

4%

(SV)

50% 15% 免稅

(PA,NI,

HN,NZ,S

G)

1%

(GT)

3%

(SV)

50% 15% 免稅

(PA,GT,

NI,HN,N

Z,SG)

2%

(SV)

50% 15% 免稅

(PA,GT,

NI,HN,N

Z,SG)

1%

(SV)

50% 15% 免稅

(PA,GT,

NI,SV,H

N,NZ,SG

)

50% 02061090

其他食用牛雜碎，生

鮮或冷藏

15% 免稅

(PA,NI,

NZ,SG)

2%

(GT)

4%

(SV,HN)

50%

為履行我國與宏都拉斯於「第

2屆臺薩宏FTA執行委員會」以

異地換文方式共同簽署之第15

號決議文，立即調降對宏國牛

肉骨及其他食用牛雜碎等產品

關稅至免稅，爰修正第0206節

第02061010號及第02061090號

2項之第2欄宏國(HN)稅率如

左。

第２章　肉及食用雜碎

自臺薩宏自由貿易協定

第15號決議文之生效日起
自108年1月1日起 自109年1月1日起 自110年1月1日起 自111年1月1日起 說 明修正稅則號別及貨名 現行稅則號別及貨名

現 行 稅 率

修 正 稅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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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04021000

粉狀，粒狀或其他固

狀乳及乳油，含脂重

量不超過１．５％者

10% 免稅

(NZ,SG)

2.3%

(NI)

8.3%

(HN)

10%

(PA,GT,

SV)

15% 10% 免稅

(NZ,SG)

1.5%

(NI)

6.7%

(HN)

10%

(PA,GT,

SV)

15% 10% 免稅

(NZ,SG)

0.7%

(NI)

5%

(HN)

10%

(PA,GT,

SV)

15% 10% 免稅

(NI,NZ,

SG)

3.3%

(HN)

10%

(PA,GT,

SV)

15% 10% 免稅

(NI,NZ,

SG)

1.7%

(HN)

10%

(PA,GT,

SV)

15% 10% 免稅

(NI,HN,

NZ,SG)

10%

(PA,GT,

SV)

15% 04021000

粉狀，粒狀或其他固

狀乳及乳油，含脂重

量不超過１．５％者

10% 免稅

(NZ,SG)

2.3%

(NI)

10%

(PA,GT,

SV,HN)

15%

04022100

粉狀，粒狀或其他固

狀乳及乳油，含脂重

量超過１．５％，未

加糖或未含其他甜味

料者

10% 免稅

(NZ,SG)

2.3%

(NI)

8.3%

(HN,

PY)

10%

(PA,GT,

SV)

15% 10% 免稅

(NZ,SG)

1.5%

(NI)

6.7%

(HN,

PY)

10%

(PA,GT,

SV)

15% 10% 免稅

(NZ,SG)

0.7%

(NI)

5%

(HN,

PY)

10%

(PA,GT,

SV)

15% 10% 免稅

(NI,NZ,

SG)

3.3%

(HN,

PY)

10%

(PA,GT,

SV)

15% 10% 免稅

(NI,NZ,

SG)

1.7%

(HN,

PY)

10%

(PA,GT,

SV)

15% 10% 免稅

(NI,HN,

NZ,SG,P

Y)

10%

(PA,GT,

SV)

15% 04022100

粉狀，粒狀或其他固

狀乳及乳油，含脂重

量超過１．５％，未

加糖或未含其他甜味

料者

10% 免稅

(NZ,SG)

2.3%

(NI)

8.3%

(PY)

10%

(PA,GT,

SV,HN)

15%

為履行我國與宏都拉斯於

「第2屆臺薩宏FTA執行委員

會」以異地換文方式共同簽

署之第15號決議文，對宏國

乳粉產品關稅分6年逐步調降

至免稅，爰修正第0402節第

04021000號及第04022100號2

項之第2欄宏國(HN)稅率如

左。

第４章　乳製品；禽蛋；天然蜜；未列名食用動物產品

修正稅則號別及貨名

修 正 稅 率

現行稅則號別及貨名
現 行 稅 率

說 明
自臺薩宏自由貿易協定

第15號決議文之生效日起
自108年1月1日起 自109年1月1日起 自110年1月1日起 自111年1月1日起 自112年1月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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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欄 第2欄 第3欄 第1欄 第2欄 第3欄

05040023

牛腸、膀胱及胃(肚)，整個或切開者

均在內，生鮮、冷藏、冷凍、鹹、浸

鹹、乾或燻製者

15% 免稅

(NZ,NI,SG)

15%

(PA,GT,SV,HN)

30% 為履行我國與尼加拉瓜於「第2屆臺尼FTA自由貿易委員會」以異地換文

方式共同簽署之第6號決議文，立即調降牛腸、膀胱及胃(肚)等產品關稅

至免稅，爰增訂第0504節第05040023號之稅號及貨名，該稅號除第2欄稅

率尼國(NI)調降為免稅外，餘參照該貨品原適用稅率訂定如左。

第５章　未列名動物產品

說 明修 正 稅 則 號 別 及 貨 名

修 正 稅 率

現 行 稅 則 號 別 及 貨 名
現 行 稅 率

自臺尼自由貿易協定第6號決議文之生效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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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四、 輸入原產於尼加拉瓜共和國並歸列稅則第

17011300、17011400、17019110、17019120、

17019910、17019920及17019990號所屬之粗製

糖及精製糖，其每年進口總數量未超過財政部

每年依中華民國（臺灣）與尼加拉瓜共和國自

由貿易協定規定公告之數量者，適用第2欄稅率

免稅，超過該數量者依該等產品之第1欄稅率徵

稅。

四、 輸入原產於尼加拉瓜共和國並歸列稅則第

17011300、17011400、17019110、17019120、

17019910、17019920及17019990號所屬之粗製

糖及精製糖，其每年進口總數量未超過財政部

每年依中華民國與尼加拉瓜共和國自由貿易協

定規定公告之數量者，適用第2欄稅率免稅，超

過該數量者依該等產品之第1欄稅率徵稅。

依據臺尼FTA名稱配合於我國名後加註臺灣，爰修正

本增註。

五、 輸入原產於薩爾瓦多共和國及宏都拉斯共和國

並歸列稅則第17011300、17011400、

17019110、 17019120、17019910、17019920及

17019990號所屬之粗製糖及精製糖，其每年進

口總數量未超過財政部每年依中華民國（臺

灣）與薩爾瓦多共和國暨宏都拉斯共和國自由

貿易協定規定公告之數量者，適用第2欄稅率免

稅，超過該等數量者依該等產品之第1欄稅率徵

稅。

五、 輸入原產於薩爾瓦多共和國及宏都拉斯共和國

並歸屬於稅則第17011300、17011400、

17019110、 17019120、17019910、17019920及

17019990號所屬之粗製糖及精製糖，依據中華

民國與薩爾瓦多共和國及宏都拉斯共和國自由

貿易協定規定，每年自薩爾瓦多共和國進口之

總數量未超過80000公噸，其中精製糖數量未超

過10000公噸者；每年自宏都拉斯共和國進口之

總數量未超過60000公噸，其中精製糖數量未超

過5000公噸者，適用第2欄稅率免稅，超過該等

數量者依該等產品之第1欄稅率徵稅。

為履行我國與宏都拉斯於「第2屆臺薩宏FTA執行委員

會」以異地換文方式共同簽署之第14號決議文，增加

每年自宏國進口之精製糖配額數量為10,000公噸（維

持粗精糖總配額數量60,000公噸），惟為避免配額數

量異動修法不及或過於頻繁，並考量蔗糖關稅配額作

業規定一致性，爰修正該增註規定之配額數量由財政

部每年依臺薩宏FTA規定公告；依據該協定名稱配合

酌作文字修正，於我國名後加註臺灣。

第１７章　糖及糖果

增註

修 正 內 容
(自臺尼自由貿易協定第5號、臺薩宏自由貿易協定第14

號 決 議 文 之 生 效 日 起 )

現 行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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